
 

道 路 安 全 及 交 通 管 理  
 
有 關 道 路 安 全 的 建 議  
 
二 零 零 六 年 二 月 二 十 日，交 諮 會 討 論 了 有 關 提 高 橋 面 護 欄 及 路 旁

圍 欄 安 全 的 方 法 及 研 究 報 告 的 結 果。委 員 們 高 興 得 悉 透 過 利 用 電

腦 模 型，證 明 加 固 了 的 橋 面 護 欄 及 路 旁 圍 欄 能 夠 防 止 車 輛 穿 越 或

翻 過 橋 面 護 欄 及 路 旁 圍 欄。委 員 們 亦 得 悉 就 橋 面 護 欄 及 路 旁 圍 欄

的 防 撞 等 級 標 準 方 面，政 府 正 與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合 作 進 行 全 面 研 究

檢 討 防 撞 等 級 標 準 ， 及 建 議 適 用 於 本 港 的 標 準 。 委 員 們 認 為 建 議

的 標 準 為 將 來 道 路 建 造 工 程 提 供 有 用 的 指 引 。 在 會 上 ， 委 員 們 亦

聽 取 了 政 府 按 照 屯 門 公 路 交 通 事 故 獨 立 專 家 小 組 建 議 三 十 九 個

優 先 地 點 加 固 橋 面 護 欄 及 路 旁 圍 欄 的 工 程 進 度，並 得 悉 所 有 加 固

工 程 已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一 月 完 成。交 諮 會 對 政 府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所 作

出 的 努 力 表 示 讚 賞 。  
 
 
 
 
 
 
 
 

認 為 駕 駛 態 度 及 行 為 對 道 路 安 全 影 響 深 遠，政 府 必 須 監 察 意 外 數

字 、 檢 討 法 例 成 效 、 推 行 持 續 執 法 行 動 、 以 及 推 行 進 一 步 宣 傳 教

育 去 打 擊 這 些 不 當 駕 駛 行 為 。  
 
 
在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的 會 議 上，委 員 們 討 論 了 加 強 香 港

道 路 安 全 的 措 施 。 委 員 們 得 悉 政 府 建 議 一 整 套 措 施 ， 從 立 法 、 執

法 、 宣 傳 、 教 育 ， 以 及 應 用 科 技 等 各 個 範 疇 入 手 ， 打 擊 不 當 的 駕

駛 行 為 ， 加 強 道 路 安 全 。 交 諮 會 歡 迎 政 府 初 步 建 議 的 整 套 措 施 。

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的 會 議 上，委 員 們 討 論 了 當 局 就 加 強

道 路 安 全 及 公 共 小 型 巴 士 運 作 安 全 所 推 行 的 措 施 進 度。交 諮 會 讚

賞 政 府 積 極 打 擊 不 當 的 駕 駛 行 為 及 提 高 公 共 小 型 巴 士 運 作 的 安

全 。 交 諮 會 認 為 政 府 有 必 要 持 續 推 行 宣 傳 教 育 ， 以 灌 輸 正 確 的 駕

駛 態 度 。  
 

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二 月 二 十 日

的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們 討 論 了

現 時 打 擊 酒 後 駕 駛 及 駕 駛

時 使 用 流 動 手 提 電 話 的 措

施 。 委 員 們 得 悉 政 府 已 採

取 積 極 行 動 ， 透 過 法 例 、

執 法 及 宣 傳 教 育 打 擊 這 兩

項 不 當 駕 駛 行 為 。 交 諮 會



 

 
 
 
 
 
 
 
 
小 組 以 保 障 道 路 使 用 者 的 安 全 為 首 要 的 關 注，並 歡 迎 工 作 小 組 在

將 來 進 行 更 多 檢 討 。  
 
 
二 零 零 四 年 一 月 二 十 七 日，委 員 們 討 論 了 政 府 就 屯 門 公 路 意 外 獨

立 專 家 小 組 有 關 改 善 公 路 安 全 研 究 報 告 的 回 應。政 府 訂 定 了 改 善

計 劃，其 主 要 範 疇 包 括 駕 駛 行 為、立 法 與 執 法、交 通 工 程 及 管 理 、

車 輛 管 制 及 車 輛 護 欄 設 計。交 諮 會 很 高 興 政 府 已 接 受 專 家 小 組 報

告 的 所 有 建 議 ， 並 擬 定 改 善 措 施 。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九 月 十 五 日 的 會

議 上 ， 委 員 們 聽 取 了 有 關 改 善 建 議 的 落 實 進 度 。 交 諮 會 認 為 政 府

在 落 實 多 項 建 議 以 提 高 道 路 安 全 方 面 ， 進 展 良 好 。  
 
 
在 二 零 零 五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日 的 會 議 上，交 諮 會 討 論 了 政 府 擬 議 推

行 的 車 輛 維 修 技 工 註 冊 計 劃 的 未 來 路 向 。 委 員 們 得 悉 ， 一 項 有 關

車 輛 維 修 業 註 冊 計 劃 的 意 見 調 查 結 果 顯 示，大 部 分 工 場 負 責 人 及

車 輛 維 修 技 工 都 贊 成 以 按 步 就 班 的 形 式 ， 首 先 推 出 自 願 註 冊 計

劃 。 委 員 們 支 持 政 府 按 照 這 個 方 向 推 展 註 冊 計 劃 。 交 諮 會 認 為 這

個 做 法 有 助 計 劃 得 以 及 早 推 行 ， 為 業 界 和 巿 民 帶 來 好 處 ， 並 可 以

盡 量 減 低 對 車 輛 維 修 業 就 業 情 況 的 影 響 。  
 
 
在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月 十 九 日 的 會 議 上，交 諮 會 討 論 了 為 新 領 私 家 車

及 輕 型 貨 車 駕 駛 執 照 的 司 機 推 行 暫 准 駕 駛 執 照 的 建 議。交 諮 會 歡

迎 這 項 建 議，因 為 暫 准 駕 駛 執 照 計 劃 可 以 延 長 經 驗 不 足 司 機 的 訓

練 時 間 ， 讓 他 們 累 積 充 足 的 路 面 駕 駛 經 驗 。  
 
 
在 二 零 零 四 年 四 月 二 十 日 的 會 議 上，委 員 們 討 論 了 改 善 校 巴 乘 客

安 全 的 建 議 。 除 了 繼 續 加 強 宣 傳 校 巴 安 全 的 訊 息 外 ， 政 府 建 議 新

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的 會

議 上，委 員 們 討 論 了 有 關 速 度 限 制

檢 討 的 結 果。委 員 們 得 悉 一 個 由 運

輸 署 、 警 務 處 、 香 港 汽 車 會 及 香 港

汽 車 高 級 駕 駛 協 會 代 表 組 成 的 工

作 小 組 會 定 期 檢 討 各 幹 道 及 主 要

幹 路 速 度 的 限 制。交 諮 會 支 持 工 作



 

註 冊 校 巴 必 須 合 乎 運 輸 署 要 求 安 裝 安 全 座 位 以 及 要 求 為 幼 稚 園

提 供 校 巴 服 務 的 十 六 座 或 以 下 輕 型 小 巴 提 供 媬 姆 / 跟 車 服 務 。 交

諮 會 認 為 保 護 乘 搭 校 巴 學 生 安 全 至 為 重 要，因 此 歡 迎 政 府 有 關 的

建 議 措 施 。  
 
 
交 通 管 理 措 施  
 
在 二 零 零 五 年 七 月 十 九 日 的 會 議 上，交 諮 會 討 論 了 緊 急 交 通 事 故

協 調 專 責 小 組 提 交 的 報 告 。 小 組 由 交 諮 會 主 席 鄭 若 驊 女 士 領 導 ，

成 員 包 括 了 許 浩 明 先 生 及 羅 康 錦 教 授。委 員 們 很 高 興 政 府 對 有 關

建 議 予 以 支 持 並 提 出 實 質 的 跟 進 行 動。交 諮 會 認 為 就 五 月 九 日 交

通 事 故 作 出 的 全 面 檢 討 及 政 府 獲 取 的 廣 泛 經 驗，有 助 有 關 部 門 將

來 能 夠 更 有 效 地 處 理 類 似 事 故 。 二 零 零 六 年 三 月 十 四 日 ， 委 員 們

聽 取 了 實 行 專 責 小 組 報 告 建 議 的 最 新 進 展。委 員 們 很 高 興 得 悉 政

府 在 實 行 各 項 建 議 上 有 良 好 進 展。建 議 包 括 精 簡 及 整 頓 危 機 管 理

安 排 、 強 化 各 部 門 之 間 及 內 部 的 溝 通 和 協 調 、 利 用 先 進 科 技 去 改

善 交 通 管 理，以 及 採 取 所 有 可 行 步 驟 及 適 時 地 向 公 眾 發 放 最 新 的

交 通 消 息。委 員 們 建 議 各 有 關 部 門 就 改 善 緊 急 交 通 事 故 協 調 繼 續

努 力 。  
 
 
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二 日，交 諮 會 討 論 了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二 月

十 三 至 十 八 日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第 六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舉 行 期 間 的 特 別

交 通 及 運 輸 的 安 排。委 員 們 備 悉 了 在 會 議 期 間 將 實 施 的 各 種 特 別

的 交 通 及 運 輸 安 排 。  
 
 
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四 月 十 九 日 的 會 議 上，委 員 們 討 論 了 有 關 改 善 三 條

過 海 行 車 隧 道 流 量 分 布 的 各 個 方 案。三 條 過 海 行 車 隧 道 是 海 底 隧

道 、 東 區 海 底 隧 道 （ 東 隧 ） 及 西 區 海 底 隧 道 （ 西 隧 ） 。 交 諮 會 欣

賞 政 府 制 訂 各 個 方 案 所 作 的 努 力 ， 並 同 意 無 論 採 用 哪 一 個 方 案 ，

主 要 原 則 是 須 為 公 眾 帶 來 整 體 利 益 、 對 納 稅 人 公 平 、 以 及 有 助 減

輕 交 通 擠 塞 問 題 。 交 諮 會 建 議 政 府 研 究 這 些 方 案 ， 並 進 一 步 與 專

營 商 進 行 磋 商 。  
 
 
 



 

在 二 零 零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會 議 上，委 員 們 討 論 了 在 行 車 隧 道 及

橋 樑 上 使 用 新 自 動 繳 費 標 誌 及 路 面 指 示 試 驗 計 劃 的 結 果，並 支 持

政 府 建 議 將 統 一 標 誌 在 全 港 所 有 收 費 道 路 及 橋 樑 上 使 用，加 強 收

費 區 域 的 道 路 安 全 。  
 
 
泊 車 政 策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在 二 零 零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委

員 們 討 論 了 最 新 的 香 港 泊 車 位 供 求 及 落 實

第 二 次 泊 車 位 需 求 研 究 建 議 的 進 度 。 交 諮

會 支 持 政 府 就 不 同 類 型 車 輛 需 求 而 採 取 的

改 善 措 施 。  

 


